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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藝」起看見新北之美作品徵選實施計畫 

110年2月18日新北教社字第1100254358號函核定 

壹、 依據 

1、 「教育部美感教育中長程計畫」第2期5年計畫(108-112年)。 

2、 新北市109學年學校藝術深耕教學計畫。 

貳、目的 

1、 新北市藝術人文風情底蘊深厚，過去10年新北市注重美感教育，未來

更是致力形塑新北城市美學內涵。 

2、 新北市重視美感素養，透過藝術創作作品徵件，帶領市民一窺新北在

地之美，更透過跨域合作，讓藝術有更多面向的可能性。 

3、 透過互動體驗的方式，讓民眾有更多機會參與藝術創作，進而達到藝

術推廣之目的。 

參、辦理單位 

1、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2、 承辦單位：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 

肆、徵件主題:新北之美(以新北在地風景、建築、人文歷史風貌為創作主題) 

伍、徵件組別 

ㄧ、迷你版畫類 

 

組別 參加對象資格(以個人參賽) 

國小低年級組 新北市所屬公私立國小一、二年級學生 

國小中年級組 新北市所屬公私立國小三、四年級學生 

國小高年級組 新北市所屬公私立國小五、六年級學生 

國中組 新北市所屬公私立國中學生 

高中職組 新北市所屬公私立高中學生 

社會組 設籍於新北市市民、任職於新北市各級機關單位職員 

 

二、複合媒材類 

 

組別 參加對象資格(可1～3人參賽) 

國小組 新北市所屬公私立國小學生 

國中組 新北市所屬公私立國中學生 

高中職組 新北市所屬公私立高中職學生 

 

柒、參加徵選件數限制：每人參加徵選作品件各類組以1件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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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辦理時間 

1、 報名及收件期間：自公告日起至110年3月31日(星期三)止。 

2、 作品評選：110年4月(暫定)。 

3、 成果展示期間：110年5月(暫定)。 

玖、報名及送件方式 

1、 收件日期：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10年3月31日(星期三)止。一律以掛號方

式郵寄「242新北市新莊區民安路261號/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民小學/

張琬湄老師收，(信封註明:參加「藝」起看見新北之美)」收件截止日

期以郵戳為憑，逾時退回。 

2、 送件辦法： 

(1)迷你版畫類：原作背面浮貼報名表(附件1)連同作品聲明與授權書

(附件3)一併郵寄。 

(2) 複合媒材類： 

初審：參賽作品之照(圖)片，8×10吋(20.3公分×25.4公分)不同角

度3張(照片務求清晰)，連同報名表(附件2)、作品聲明與授

權書(附件3)郵寄。 

複審：初審通過者，由主辦單位通知繳交作品原件參加複審。 

3、 注意事項：參賽作品皆不退件。作品寄件時，請以適當方式包裝妥當，

以防水、防撞方式處理，確保作品安全。運送期間損壞、遺失等，主

辦單位概不負責。 

4、 聯絡資訊：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小，電話02-22056777分機55張琬湄老

師。 

拾、徵件規格 

1、 迷你版畫類：不限版種之平面原作版畫作品，印製於16開紙（19.5公

分×27公分）上，畫心（作品中心）尺寸不限。參加徵選作品限尚未公

開發表之新作，作品須於正面簽名並註明版次、畫題及創作年份，作

品不得裝裱。 

2、 複合媒材類：以複合媒材表現之藝術作品，得結合科學、科技、工程、

數學、文學等其他領域表現藝術創作之多元性。作品尺寸限定

50×50×50(公分)以內，請妥善包裝，搬運過程自行負責。 

拾壹、評審方式 

  

評分項目 說明 

迷你版畫類 

1. 由教育局聘請專業版畫創作者、國內藝術領域之學

者專家、及具教學實務經驗者擔任評審委員，並召

開評選會議，依繳交之作品進行評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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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組評選「特優」3件，「優選」6件，「佳作」11

件，評審委員得視整體作品品質及件數調整評選作

品件數。 

3. 評分標準：主題切合度50%、創意性30%、應用版種

適切性20%。 

複合媒材類 

1. 由教育局聘請專業之跨領域學者專家、國內藝術領

域之學者專家、及具教學實務經驗者擔任評審委

員，並召開評選會議，依繳交之作品進行評選。 

2. 每組評選「特優」3件，「優選」6件，「佳作」11

件，評審委員得視整體作品品質及件數調整評選作

品件數。 

3. 評分標準:藝術創造性35%、媒材適切性20%、與本市

過去十年或未來意象的結合性25%、理念說明20%。 

拾貳、得獎名單：將於110年4月(暫定)公告於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網站電子公告

區及承辦學校網站。 

拾貳、獎勵辦法 

1、 獎勵名額：原則上各組評選「特優」3件，「優選」6件，「佳作」11件。 

2、 勵方式如下： 

(1) 特優：發給3,000元(禮券或獎金等)，獎狀乙面。 

(2) 優選：發給1,000元(禮券或獎金等)，獎狀乙面。 

(3) 佳作：發給獎狀乙面。 

3、 得獎作品之指導教師敘嘉獎1次，敘獎名單以報名表填列資料為準，1

件作品以1位指導教師為限。 

拾參、成果展示 

1、  凡入選佳作以上者，其作品將收錄彙編出版並上載於本局社會教育資

源網入口網站，作為宣導及教育推廣之用。 

2、  入選佳作以上之作品將於110年本市升格10年活動期間展示於新北市

政府1樓大廳，相關日期、地點及方式，將另以函文通知各校。 

拾肆、經費 

本計畫所需之經費，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拾伍、注意事項 

1、  參賽作品須為參賽者自行創作，並應遵守著作權法相關規定。 

2、  參賽作品以未參加過相關徵選或其它相關比賽獲獎，且尚未發表或出

版之著作為限，不得以相同作品同時重複參加其它公開競賽。 

3、  參賽作品禁止涉及色情、暴力、毀謗、人身攻擊，禁止侵害他人隱私

權或妨礙社會正當風俗及公共秩序作品或違反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規定

等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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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參賽者或得獎者若有作品不實、涉及著作權之侵害，經檢舉或由評審

委員發現抄襲情形，或違反本活動規定或其他法令者，主辦單位得取

消其參賽資格或得獎資格；若前項情形為得獎作品，主辦單位得追回

已發獎金或禮券，並撤銷嘉獎之獎勵，參賽者、得獎者均不得有異議，

且獎項不予遞補；如造成第三者或主辦機關之權益損害，參賽者自負

一切法律責任。 

5、  凡佳作以上作品（含佳作）之參賽者，應無條件同意所屬作品授權主

辦機關基於非營利之教育推廣與資源分享目的，進行重製、改作、發

行、公開發表、透過網路公開傳輸、轉授權予各學校師生使用等行為。 

6、  參賽人不得要求承辦學校提供得獎展示海報、照片或他人作品等事項。 

7、  本活動計畫若有未盡事宜或須延長作業時程，主辦單位將修改本活動

計畫，並隨時公布於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及承辦學校網頁。 

拾陸、敘獎： 

承辦學校校長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7條

第1項第5款之第2目辦理，嘉獎2次；教師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第10目予以敘獎，公務人員依「新北

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平時獎懲基準」第12條第1項第4款予以

敘獎，敘獎額度及人數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

獎處理原則」附表敘獎項目第4點第2項，執行專案計畫績效優良，主要策

劃執行人員1人、餘協辦及督辦5人依功績程度嘉獎1次至2次。 

拾柒、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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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藝」起看見新北之美 

 迷你版畫類 報名表  

收件編號 
                                                                    （承辦單位填寫） 

作者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指導老師 

(限填一人) 
 

就讀學校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e-mail 
 

參加類組 

（限勾選一組） 

□國小低年級組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國中組          □高中職組        □社會組 

作品名稱  

版種  

創作理念 

(限200字) 

 

 

 

 

切結事項 

1. 本人保證所列作者均符合徵件參加對象之資格。 

2. 本人保證作品無剽竊及抄襲行為。 

3. 本人已熟知實施計畫所列規範，倘違反規範而獲獎者，其獎勵收

回。 

4. 參加徵選之作品應為原創，並由參賽者自行承擔「智慧財產權」

之各項爭議與責任。 

5. 參賽作品以未參加過相關徵選或其它相關比賽獲獎，且尚未發表

或出版。 
 

 

 

 

 

 

 

 

 

 

 

 

 

 

 

備註 

1. 本表填妥後浮貼於原作背面，連同作品聲明與授權書(附件3)，

以掛號信郵寄。 

2. 切結事項未簽具者視同審查不合格，不予評選。 

3. 一件作品以一位指導教師為限，倘無指導教師請填寫「無」 
 

具結人簽名：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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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起看見新北之美 

 複合媒材類 報名表  

收件編號 
                                                                    （承辦單位填寫） 

第一作者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第二作者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第三作者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指導老師 

(限填一人) 
 

就讀學校 
 

聯絡電話 
 

e-mail 
 

參加類組 

（限勾選一組）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職組 

作品名稱  

創作媒材  

創作理念 

(限200字) 

 

 

 

 

切結事項 

1. 本人保證所列作者均符合徵件參加對象之資格。 

2. 本人保證作品無剽竊及抄襲行為。 

3. 本人已熟知實施計畫所列規範，倘違反規範而獲獎者，其獎勵收

回。 

4. 參加徵選之作品應為原創，並由參賽者自行承擔「智慧財產權」

之各項爭議與責任。 

5. 參賽作品以未參加過相關徵選或其它相關比賽獲獎，且尚未發表

或出版。 

備註 

1. 本表填妥後浮貼於參賽作品之照(圖)片，連同作品聲明與授權書

(附件3)，以掛號信郵寄。 

2. 切結事項未簽具者視同審查不合格，不予評選。 

3. 一件作品以一位指導教師為限，倘無指導教師請填寫「無」。 

具結人簽名：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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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起看見新北之美 

作品徵選作品聲明與授權書 

收件編號 
                                                                    （承辦單位填寫） 

參加類組 

（限勾選一組） 

迷你版畫類 複合媒材類 

□國小低年級組   □國小中年級組 

□國小高年級組   □國中組 

□高中職組       □社會組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職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人（以下稱甲方） 

參賽作品名稱：                                       （以下稱本著作） 

同意無償授權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稱乙方）基於非營利之教學推廣與資源分享

目的，經錄取後，得以任何形式與方式進行重製、改作、發行、公開發表、透過網

路公開傳輸、轉授權予各學校師生使用等行為。 

甲方聲明並保證授權著作為甲方所自行創作且授權著作，未曾於其它任何比賽

獲獎，且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若有不符事實，願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另本著作所有作者同意，按各作者對稿件所作之貢獻排列作者順序如下方簽

章。 

此致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甲 方(迷你版畫類僅限填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姓名：                       （簽章）身分證號碼：                      

地址                                                                 

第二作者姓名：                       （簽章）身分證號碼：                      

地址                                                                 

第三作者姓名：                       （簽章）身分證號碼：                      

地址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月             日  

(備註：本文件需經所有參賽者皆簽署後方可生效，否則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